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60號

原      告  郭彥靈 

訴訟代理人  鍾儀婷律師(法扶律師)

複代理  人  劉育志律師

被      告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李瑞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

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萬陸仟壹佰肆拾陸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

起，加給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有僱傭關係，但經被告以後開情詞否

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是否存在，影響原告是否可依僱傭契

約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法律上地位，原告私法上地位自有

受侵害之危險，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法律上利益。

又，原告縱已至其他處所工作，惟此僅生原告請求被告支付

薪資部分，應否將原告至他處工作薪資，於當事人間僱傭關

係經認定仍為存續時之扣抵問題，核與有無確認利益無涉。

而勞動契約之終止，於雇主解僱員工時，依照勞動基準法第

11條與第12條區分有經濟性解僱（第11條第1至4款）、能力

解僱（第11條第5款）、懲戒解僱（第12條），勞動基準法

第11條、第12條分別規定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為使勞工適

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之法律關係的變動，雇主基於誠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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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應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基於保護勞工之意

旨，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同理，雇主亦不得於原

先列於解僱通知書上之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以主張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參見）。

二、原告起訴主張：我是任職多年的員工，認真勤奮，於民國00

0年0月間下班返家途中發生車禍，受有右手及右側鎖股等等

多處傷害，延醫及至次（111）年11月底，仍需進行尺神經

腕部減壓手術並持續復健，我擔心請長假會影響工作，因此

我在被告核給3個月的公傷假屆滿後，於受傷當年110年6月1

8日即復工，但是被告明知我尚未痊癒，非但不減輕我的工

作內容，相反地，還把我調整成業務量更忙碌的日班、指派

我接受電話理財交易訓練，導致我壓力過大而罹患帶狀泡

疹，多日高燒不退，於是被告才取消該電話理財交易訓練，

最終以起動績效改善評估未過云云為由，藉此達到資遣我的

目的，所以我是遭到非法解僱等語，為了維護自身權益，爰

依現行保護勞工法令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求為：1、

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112年6月1日起至

原告復職日止，於次月10日前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萬

2,000元及自每月工資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3、被告應自112年6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

起，按月為原告提繳2,520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4、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1,064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5、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6、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原告固為被告前雇員且於110年3月18日發生車

禍，惟此事故既非於職場，難遽認為職災，實則即使原告沒

有出車禍，以原告向來工作表現而言，本屬就不佳，又查原

告110年6月18日復工後，於當年度第三季（7〜9月），連續

3個月成績處於低迷，依照公司規定，遇到這種情情，就必

須實施績效改善手段，這是對事不對人、沒有任何針對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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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已行制度，原告經過兩次循序漸進地績效改善計畫（下

簡稱：PIP），原告成績一度改善提高，只是後來成績又掉

下來，原告成績不及格，及格分數為70，被告曾經徵詢原告

意願，轉換至客服以外其它職缺，但是遭到原告明白拒絕，

表示他並不考慮，假設原告於公司內部轉職成功，今天也不

用走到引用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通知資遣及發給預告工

資及資遣費。本件原告已復工又沒有意願轉職，按照勞動基

準法第13條前段立法目的，因為原告本人早就已經回到原職

場，不屬於治療期間，也確實不能勝任工作，故而被告對原

告通知資遣如原證3所示，不但合法也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

等語，資為抗辯，爰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聲請調取原告勞保及勞退

資料，以查明原告是否有轉向他處服勞務之所得。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共四點如下（見最後筆錄）：

（一）原告前自92年1月20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電話服務部門

之電話服務人員，約定工資為每月4萬1,739元（即本薪3

萬9,039元＋伙食津貼2,700元）。

（二）原告於110年3月18日晚間11時許，於下班途中發生車禍，

經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下稱東元醫院）醫師

診斷後，確認原告因上開車禍受有右側鎖骨骨折併右手第

4、第5節麻痺、右側第6、7、8肋骨骨折、顱內腦出血、

右側臂叢神經創傷性損傷（部分受損）、右手尺神經損

害。

（三）原告曾經於110年6月18日復工，但被告於112年5月12日利

用如原證3所示之預告終止僱傭契約通知書，預告將於112

年5月31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被告並在兩造間勞動契

約終止後，給付原告資遣費37萬3,711元。

（四）對於被告書狀整理之原告在職期間成績如本院卷第102、3

65頁即如後開各表所示，原告並無意見（但原告訴訟代理

人具狀表示：被告的計算成績方式，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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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經協議簡化後之爭點共五點如下（見最後筆錄）：

（一）本件原告於下班途中發生車禍受傷乙節，是否為職業災

害？

（二）本件被告於112年5月15日預告，於同年月31日終止兩造間

之勞動契約之行為，是否合法？

（三）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6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於次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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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日前給付原告4萬1,739元及其遲延利息，是否有理由？

（四）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6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

為原告提繳2,520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

金專戶，是否有理由？

（五）原告依照民法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1萬

1,064元及其遲延利息，是否有理由？

六、本院聽取兩造陳詞暨調查全部卷證審理結果，判斷如下：

（一）根據卷附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1月15日保職傷字第1121

3021910號覆函，已從寬認定原告110年3月18日事故可申

請職業傷病給付及核退職災自墊醫治費用（見本院卷第77

頁），而參照上開表格兩造已不爭執之成績單其客觀阿拉

伯數字分數，第1次PIP啟動於車禍後之當年度最後1季

（第4季），於110年車禍事故之前1年，原告在109年下半

年總平均成績為72.48分（各該月分數相加除6），本來就

搖擺在70分之及格邊緣、岌岌可危。再經本院比對起訴狀

附原證2東元醫院診斷證明書，原告於車禍次（111）年9

月1日入院、當月3日出院，接受右側鎖骨鋼筋拔除手術、

同年11月28日再次入院、當月30日出院，接受尺神經腕部

減壓手術（見本院卷第31頁），惟原告於111年度下半年

成績單，於第2次PIP啟動以前，反而是手術前之111年7月

份與8月份，術前此兩個月成績甚低，連續不到50分，此

後陸續於9月初、11月底，依序接受兩次不同內容之手

術，該9至12月份成績卻都有50分以上之水準，甚至於11

底接受第2次手術即尺神經腕部減壓手術之前，PIP成績可

以達到60.9分，是為該年度下半年成績最優者。由此可

見：原告起訴指摘雇主刁難職災員工、原告因受傷而影響

接聽電話與操作電腦之雙手靈活度、被告不但不體諒，還

藉由受訓、PIP解僱原告云云各語，應屬其個人意見，與

事實不符，不能為採，被告方面抗辯縱使認定本件車禍為

職災，惟無論原告有無發生110年3月18日該次車禍事故，

原告向來屬於不能勝任工作之人，解僱乙事與車禍結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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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並無關連，且歷經兩次PIP績效改善計畫，仍屬無

功，既有與其所述相符之客觀考評分數，則其所辯，應可

為取。

（二）及至最後言詞辯論期日為止，兩造對於雇主一方係以能力

解僱，如原證3所示，此節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33頁、原

證3)，復對於被告抗辯雇主一方已採取迴避手段即尋覓內

部轉職之契機乙情（見本院卷第315頁、被證11往來電子

郵件），原告復不為爭執，而所謂不能勝任工作，不僅指

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品行、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

工作者而言，即勞工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

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者亦屬

之。此由勞動基準法之立法本旨在於「保障勞工權益，加

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觀之，為當然之解

釋，茲原告經由兩個年度、分次PIP績效改善計畫，第1次

連續3個月成績不滿70分，為不及格，靠著延展1個月，才

將該次平均總成績抬拉上來，但仍在70分及格邊線，而為

69.4分（各該月分數相加除4），經核與原告發生車禍前1

年，也就是109年度下半年，6個月總體表現處於及格邊緣

之72.48分，無論車禍前或車禍後，確實始終搖擺於70分

及格邊緣，由此可信：本件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品行、

能力，所呈現之非為一時、一地之工作表現，持續地低迷

不前，且其主觀上亦有「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

願做」之情形，否則第1次PIP經延展之111年2月該月，為

何成績可高達將近80分之79.6分呢？若謂雇主事後不當地

拼湊，殆無可能，也無法想像。因此，原告在去（112）

年2月份及3月份，已距離前述兩次手術後3、4月，該112

年2〜3月其第2次PIP期間之成績，連續均未能超過60分

（依序為50.0、59.7），應認依本件勞工之主觀意願及客

觀情狀，確實已構成能力解僱即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

5款之解僱事由。

（三）從而，本件被告於112年5月15日預告、同月31日終止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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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勞動契約，悉如原證3所示，爰無不合，故原告以前

開情詞主張解僱不合法，並求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與續付

工資及續為提撥勞退金至專戶，皆欠缺根據，其訴為無理

由，俱不能准許。又，關於原告以一訴合併請求損害賠償

1萬1,064元，經查此部分之請求權基礎引用民法第184條

第2項、基礎事實則為請求權利者稱：「原證3乃非法解

僱，此後之112年7月至10月，被告未替原告投保勞保，導

致原告為了延續勞保年資，每月增加負擔勞保費2,766

元，4個月共1萬1,064元」云云各語（見本院卷第25、27

頁即起訴狀第10〜11頁），基於系爭解僱即前揭原證3所

示之解僱通知，爰無不合，業已認定如前，是依勞工保險

條例第11條前段所定之申報制度，被告於去（112）年7月

1日（含當日）起，即不得再為原告之投保事業單位，故

原告此部分損害賠償之訴，亦欠缺根據，應無理由，不能

准許。　　

（四）至原告本人起訴時強調必須要有公立醫院的診斷書認定我

是不堪勝任全部工作，如此被告才能解雇我…（見本院卷

第23頁即起訴狀第9頁），及原告法扶律師為勞工利益稱

被告公司計算成績方式不公平、請求雇主提出同部門在該

期間之分數考核…等等各情，並稱：「所謂70分非為評斷

工作能力所設的及格標準，而是獲得獎金的門檻分數」、

「評分項目有三，為A.銷售收入導向30％＋B.策略品質導

向40％＋C.客戶滿意度及風險控管30％，其中A乃取決後

端業務人員銷售成績；A復需增加與客戶溝通時間以獲取

轉介機會，但是B卻是反其道而行，要求縮短與客戶溝通

時間以增加電話服務部門之電話服務人員接聽的通數，這

兩者之間，就已經明顯存在著要馬兒不吃草又要馬兒肥的

矛盾；B細項裡面還分為小項，為b1.銷售件數10％、b2.

貢獻度20％、b3.平均進線處理速度10％，而b1小項與A大

項乃相同重複、b3小項則係前述的馬兒矛盾」、「原告因

受傷而影響接聽電話與操作電腦之雙手靈活度，被告卻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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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視」、「原告並未獲得leader的協助，甚至被告還安排

原告進行PIP改善、接受電話理財交易訓練」…等等各語

（見本院卷第381〜393、415頁，最後書狀及最後筆

錄）。茲車禍發生前即屬成績不佳之從業人員即原告，苟

若一向自滿於本人不領取獎金之最低程度工作表現，甚至

臨訟時起身檢討他方雇主，非為一時一地管理方式，進而

要求察看同部門之分工合作同仁，於在該等兩年度期間之

分數考核，本院鑑於：現行保護勞工法令規定，並未設有

限制或禁止以保障勞資雙方權益、促進勞資關係和諧、謀

求健全社會共同生活、同時考量實際公司自治之經營管理

與效益規劃，而得於不違反勞動基準法最低勞動條件保障

之下，分設區別薪獎項目與具體發放條件，亦未禁止雇主

一方為維持紀律與追求效率，自訂考核標準與分數，且為

簡化流程，直接逕予區分，若干分以上，可發放獎金，若

干分以下，評價為不及格並令接受PIP績效改善計畫、加

強在職訓練（併參卷附被證5：客服人員績效管理客戶服

務部Standard Chartered Client Care Center、銀行內

部資料，出處：本院卷第273〜274頁），依此說明，於未

有確實證據可資證明雇主有不正當或非為誠信之情狀，法

院對於公司如何自營自理，不宜介入，應予適度尊重。

六、綜上，本件原告之訴全無理由，均應駁回，其訴既經駁回，

假執行之聲請失其附麗，一併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或調查證據之聲請，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

影響，爰不逐一論列或調查，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之負擔：本件第一審裁判費2萬6,146元，業據原告

預繳1萬0,649元，有綠聯收據兩紙存卷（見本院卷第6

頁），其餘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暫免繳納，原告

之訴均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規定，

應定由敗訴之原告負擔，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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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法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

添具繕本1件。如委任律師辦理上訴，務必同時按照不服程度依

法繳納上訴審裁判費，若未同時繳納上訴費用，依民事訴訟法施

行法第9條規定，其上訴不合程式，第一審法院得不行裁定命補

繳裁判費之程序，而逕行駁回上訴。如本件原告對本判決全部不

服提起上訴，按上訴利益新臺幣253萬1,064元計算，至少應繳納

上訴費用新臺幣1萬3,271元（計算式：3萬9,219元－3萬8,922元

×2/3。其中2/3指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暫免徵收其3分之2

之規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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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60號
原      告  郭彥靈  
訴訟代理人  鍾儀婷律師(法扶律師)
複代理  人  劉育志律師
被      告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李瑞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萬陸仟壹佰肆拾陸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有僱傭關係，但經被告以後開情詞否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是否存在，影響原告是否可依僱傭契約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法律上地位，原告私法上地位自有受侵害之危險，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法律上利益。又，原告縱已至其他處所工作，惟此僅生原告請求被告支付薪資部分，應否將原告至他處工作薪資，於當事人間僱傭關係經認定仍為存續時之扣抵問題，核與有無確認利益無涉。而勞動契約之終止，於雇主解僱員工時，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1條與第12條區分有經濟性解僱（第11條第1至4款）、能力解僱（第11條第5款）、懲戒解僱（第12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2條分別規定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為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之法律關係的變動，雇主基於誠信原則應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基於保護勞工之意旨，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同理，雇主亦不得於原先列於解僱通知書上之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以主張（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參見）。
二、原告起訴主張：我是任職多年的員工，認真勤奮，於民國000年0月間下班返家途中發生車禍，受有右手及右側鎖股等等多處傷害，延醫及至次（111）年11月底，仍需進行尺神經腕部減壓手術並持續復健，我擔心請長假會影響工作，因此我在被告核給3個月的公傷假屆滿後，於受傷當年110年6月18日即復工，但是被告明知我尚未痊癒，非但不減輕我的工作內容，相反地，還把我調整成業務量更忙碌的日班、指派我接受電話理財交易訓練，導致我壓力過大而罹患帶狀泡疹，多日高燒不退，於是被告才取消該電話理財交易訓練，最終以起動績效改善評估未過云云為由，藉此達到資遣我的目的，所以我是遭到非法解僱等語，為了維護自身權益，爰依現行保護勞工法令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求為：1、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112年6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於次月10日前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萬2,000元及自每月工資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3、被告應自112年6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起，按月為原告提繳2,520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4、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1,0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5、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6、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原告固為被告前雇員且於110年3月18日發生車禍，惟此事故既非於職場，難遽認為職災，實則即使原告沒有出車禍，以原告向來工作表現而言，本屬就不佳，又查原告110年6月18日復工後，於當年度第三季（7～9月），連續3個月成績處於低迷，依照公司規定，遇到這種情情，就必須實施績效改善手段，這是對事不對人、沒有任何針對性之既定已行制度，原告經過兩次循序漸進地績效改善計畫（下簡稱：PIP），原告成績一度改善提高，只是後來成績又掉下來，原告成績不及格，及格分數為70，被告曾經徵詢原告意願，轉換至客服以外其它職缺，但是遭到原告明白拒絕，表示他並不考慮，假設原告於公司內部轉職成功，今天也不用走到引用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通知資遣及發給預告工資及資遣費。本件原告已復工又沒有意願轉職，按照勞動基準法第13條前段立法目的，因為原告本人早就已經回到原職場，不屬於治療期間，也確實不能勝任工作，故而被告對原告通知資遣如原證3所示，不但合法也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等語，資為抗辯，爰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聲請調取原告勞保及勞退資料，以查明原告是否有轉向他處服勞務之所得。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共四點如下（見最後筆錄）：
（一）原告前自92年1月20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電話服務部門之電話服務人員，約定工資為每月4萬1,739元（即本薪3萬9,039元＋伙食津貼2,700元）。
（二）原告於110年3月18日晚間11時許，於下班途中發生車禍，經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下稱東元醫院）醫師診斷後，確認原告因上開車禍受有右側鎖骨骨折併右手第4、第5節麻痺、右側第6、7、8肋骨骨折、顱內腦出血、右側臂叢神經創傷性損傷（部分受損）、右手尺神經損害。
（三）原告曾經於110年6月18日復工，但被告於112年5月12日利用如原證3所示之預告終止僱傭契約通知書，預告將於112年5月31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被告並在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後，給付原告資遣費37萬3,711元。
（四）對於被告書狀整理之原告在職期間成績如本院卷第102、365頁即如後開各表所示，原告並無意見（但原告訴訟代理人具狀表示：被告的計算成績方式，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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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經協議簡化後之爭點共五點如下（見最後筆錄）：
（一）本件原告於下班途中發生車禍受傷乙節，是否為職業災害？
（二）本件被告於112年5月15日預告，於同年月3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之行為，是否合法？
（三）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6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於次月10日前給付原告4萬1,739元及其遲延利息，是否有理由？
（四）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6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為原告提繳2,520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由？
（五）原告依照民法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1萬1,064元及其遲延利息，是否有理由？
六、本院聽取兩造陳詞暨調查全部卷證審理結果，判斷如下：
（一）根據卷附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1月15日保職傷字第11213021910號覆函，已從寬認定原告110年3月18日事故可申請職業傷病給付及核退職災自墊醫治費用（見本院卷第77頁），而參照上開表格兩造已不爭執之成績單其客觀阿拉伯數字分數，第1次PIP啟動於車禍後之當年度最後1季（第4季），於110年車禍事故之前1年，原告在109年下半年總平均成績為72.48分（各該月分數相加除6），本來就搖擺在70分之及格邊緣、岌岌可危。再經本院比對起訴狀附原證2東元醫院診斷證明書，原告於車禍次（111）年9月1日入院、當月3日出院，接受右側鎖骨鋼筋拔除手術、同年11月28日再次入院、當月30日出院，接受尺神經腕部減壓手術（見本院卷第31頁），惟原告於111年度下半年成績單，於第2次PIP啟動以前，反而是手術前之111年7月份與8月份，術前此兩個月成績甚低，連續不到50分，此後陸續於9月初、11月底，依序接受兩次不同內容之手術，該9至12月份成績卻都有50分以上之水準，甚至於11底接受第2次手術即尺神經腕部減壓手術之前，PIP成績可以達到60.9分，是為該年度下半年成績最優者。由此可見：原告起訴指摘雇主刁難職災員工、原告因受傷而影響接聽電話與操作電腦之雙手靈活度、被告不但不體諒，還藉由受訓、PIP解僱原告云云各語，應屬其個人意見，與事實不符，不能為採，被告方面抗辯縱使認定本件車禍為職災，惟無論原告有無發生110年3月18日該次車禍事故，原告向來屬於不能勝任工作之人，解僱乙事與車禍結果之間，並無關連，且歷經兩次PIP績效改善計畫，仍屬無功，既有與其所述相符之客觀考評分數，則其所辯，應可為取。
（二）及至最後言詞辯論期日為止，兩造對於雇主一方係以能力解僱，如原證3所示，此節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33頁、原證3)，復對於被告抗辯雇主一方已採取迴避手段即尋覓內部轉職之契機乙情（見本院卷第315頁、被證11往來電子郵件），原告復不為爭執，而所謂不能勝任工作，不僅指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品行、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者而言，即勞工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者亦屬之。此由勞動基準法之立法本旨在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觀之，為當然之解釋，茲原告經由兩個年度、分次PIP績效改善計畫，第1次連續3個月成績不滿70分，為不及格，靠著延展1個月，才將該次平均總成績抬拉上來，但仍在70分及格邊線，而為69.4分（各該月分數相加除4），經核與原告發生車禍前1年，也就是109年度下半年，6個月總體表現處於及格邊緣之72.48分，無論車禍前或車禍後，確實始終搖擺於70分及格邊緣，由此可信：本件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品行、能力，所呈現之非為一時、一地之工作表現，持續地低迷不前，且其主觀上亦有「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之情形，否則第1次PIP經延展之111年2月該月，為何成績可高達將近80分之79.6分呢？若謂雇主事後不當地拼湊，殆無可能，也無法想像。因此，原告在去（112）年2月份及3月份，已距離前述兩次手術後3、4月，該112年2～3月其第2次PIP期間之成績，連續均未能超過60分（依序為50.0、59.7），應認依本件勞工之主觀意願及客觀情狀，確實已構成能力解僱即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之解僱事由。
（三）從而，本件被告於112年5月15日預告、同月3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悉如原證3所示，爰無不合，故原告以前開情詞主張解僱不合法，並求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與續付工資及續為提撥勞退金至專戶，皆欠缺根據，其訴為無理由，俱不能准許。又，關於原告以一訴合併請求損害賠償1萬1,064元，經查此部分之請求權基礎引用民法第184條第2項、基礎事實則為請求權利者稱：「原證3乃非法解僱，此後之112年7月至10月，被告未替原告投保勞保，導致原告為了延續勞保年資，每月增加負擔勞保費2,766元，4個月共1萬1,064元」云云各語（見本院卷第25、27頁即起訴狀第10～11頁），基於系爭解僱即前揭原證3所示之解僱通知，爰無不合，業已認定如前，是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1條前段所定之申報制度，被告於去（112）年7月1日（含當日）起，即不得再為原告之投保事業單位，故原告此部分損害賠償之訴，亦欠缺根據，應無理由，不能准許。　　
（四）至原告本人起訴時強調必須要有公立醫院的診斷書認定我是不堪勝任全部工作，如此被告才能解雇我…（見本院卷第23頁即起訴狀第9頁），及原告法扶律師為勞工利益稱被告公司計算成績方式不公平、請求雇主提出同部門在該期間之分數考核…等等各情，並稱：「所謂70分非為評斷工作能力所設的及格標準，而是獲得獎金的門檻分數」、「評分項目有三，為A.銷售收入導向30％＋B.策略品質導向40％＋C.客戶滿意度及風險控管30％，其中A乃取決後端業務人員銷售成績；A復需增加與客戶溝通時間以獲取轉介機會，但是B卻是反其道而行，要求縮短與客戶溝通時間以增加電話服務部門之電話服務人員接聽的通數，這兩者之間，就已經明顯存在著要馬兒不吃草又要馬兒肥的矛盾；B細項裡面還分為小項，為b1.銷售件數10％、b2.貢獻度20％、b3.平均進線處理速度10％，而b1小項與A大項乃相同重複、b3小項則係前述的馬兒矛盾」、「原告因受傷而影響接聽電話與操作電腦之雙手靈活度，被告卻予無視」、「原告並未獲得leader的協助，甚至被告還安排原告進行PIP改善、接受電話理財交易訓練」…等等各語（見本院卷第381～393、415頁，最後書狀及最後筆錄）。茲車禍發生前即屬成績不佳之從業人員即原告，苟若一向自滿於本人不領取獎金之最低程度工作表現，甚至臨訟時起身檢討他方雇主，非為一時一地管理方式，進而要求察看同部門之分工合作同仁，於在該等兩年度期間之分數考核，本院鑑於：現行保護勞工法令規定，並未設有限制或禁止以保障勞資雙方權益、促進勞資關係和諧、謀求健全社會共同生活、同時考量實際公司自治之經營管理與效益規劃，而得於不違反勞動基準法最低勞動條件保障之下，分設區別薪獎項目與具體發放條件，亦未禁止雇主一方為維持紀律與追求效率，自訂考核標準與分數，且為簡化流程，直接逕予區分，若干分以上，可發放獎金，若干分以下，評價為不及格並令接受PIP績效改善計畫、加強在職訓練（併參卷附被證5：客服人員績效管理客戶服務部Standard Chartered Client Care Center、銀行內部資料，出處：本院卷第273～274頁），依此說明，於未有確實證據可資證明雇主有不正當或非為誠信之情狀，法院對於公司如何自營自理，不宜介入，應予適度尊重。
六、綜上，本件原告之訴全無理由，均應駁回，其訴既經駁回，假執行之聲請失其附麗，一併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或調查證據之聲請，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或調查，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之負擔：本件第一審裁判費2萬6,146元，業據原告預繳1萬0,649元，有綠聯收據兩紙存卷（見本院卷第6頁），其餘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暫免繳納，原告之訴均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規定，應定由敗訴之原告負擔，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添具繕本1件。如委任律師辦理上訴，務必同時按照不服程度依法繳納上訴審裁判費，若未同時繳納上訴費用，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規定，其上訴不合程式，第一審法院得不行裁定命補繳裁判費之程序，而逕行駁回上訴。如本件原告對本判決全部不服提起上訴，按上訴利益新臺幣253萬1,064元計算，至少應繳納上訴費用新臺幣1萬3,271元（計算式：3萬9,219元－3萬8,922元×2/3。其中2/3指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暫免徵收其3分之2之規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60號

原      告  郭彥靈  

訴訟代理人  鍾儀婷律師(法扶律師)

複代理  人  劉育志律師

被      告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李瑞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

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萬陸仟壹佰肆拾陸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

，加給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有僱傭關係，但經被告以後開情詞否認

    ，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是否存在，影響原告是否可依僱傭契約

    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法律上地位，原告私法上地位自有受

    侵害之危險，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法律上利益。又

    ，原告縱已至其他處所工作，惟此僅生原告請求被告支付薪

    資部分，應否將原告至他處工作薪資，於當事人間僱傭關係

    經認定仍為存續時之扣抵問題，核與有無確認利益無涉。而

    勞動契約之終止，於雇主解僱員工時，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1

    條與第12條區分有經濟性解僱（第11條第1至4款）、能力解

    僱（第11條第5款）、懲戒解僱（第12條），勞動基準法第1

    1條、第12條分別規定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為使勞工適當

    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之法律關係的變動，雇主基於誠信原則

    應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基於保護勞工之意旨，

    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同理，雇主亦不得於原先列

    於解僱通知書上之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以主張（最高

    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參見）。

二、原告起訴主張：我是任職多年的員工，認真勤奮，於民國00

    0年0月間下班返家途中發生車禍，受有右手及右側鎖股等等

    多處傷害，延醫及至次（111）年11月底，仍需進行尺神經

    腕部減壓手術並持續復健，我擔心請長假會影響工作，因此

    我在被告核給3個月的公傷假屆滿後，於受傷當年110年6月1

    8日即復工，但是被告明知我尚未痊癒，非但不減輕我的工

    作內容，相反地，還把我調整成業務量更忙碌的日班、指派

    我接受電話理財交易訓練，導致我壓力過大而罹患帶狀泡疹

    ，多日高燒不退，於是被告才取消該電話理財交易訓練，最

    終以起動績效改善評估未過云云為由，藉此達到資遣我的目

    的，所以我是遭到非法解僱等語，為了維護自身權益，爰依

    現行保護勞工法令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求為：1、確

    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112年6月1日起至原

    告復職日止，於次月10日前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萬2,0

    00元及自每月工資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3、被告應自112年6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起，按

    月為原告提繳2,520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4、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1,064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5、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6、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

三、被告則以：原告固為被告前雇員且於110年3月18日發生車禍

    ，惟此事故既非於職場，難遽認為職災，實則即使原告沒有

    出車禍，以原告向來工作表現而言，本屬就不佳，又查原告

    110年6月18日復工後，於當年度第三季（7～9月），連續3個

    月成績處於低迷，依照公司規定，遇到這種情情，就必須實

    施績效改善手段，這是對事不對人、沒有任何針對性之既定

    已行制度，原告經過兩次循序漸進地績效改善計畫（下簡稱

    ：PIP），原告成績一度改善提高，只是後來成績又掉下來

    ，原告成績不及格，及格分數為70，被告曾經徵詢原告意願

    ，轉換至客服以外其它職缺，但是遭到原告明白拒絕，表示

    他並不考慮，假設原告於公司內部轉職成功，今天也不用走

    到引用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通知資遣及發給預告工資及

    資遣費。本件原告已復工又沒有意願轉職，按照勞動基準法

    第13條前段立法目的，因為原告本人早就已經回到原職場，

    不屬於治療期間，也確實不能勝任工作，故而被告對原告通

    知資遣如原證3所示，不但合法也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等語

    ，資為抗辯，爰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聲請調取原告勞保及勞退資料

    ，以查明原告是否有轉向他處服勞務之所得。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共四點如下（見最後筆錄）：

（一）原告前自92年1月20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電話服務部門

      之電話服務人員，約定工資為每月4萬1,739元（即本薪3

      萬9,039元＋伙食津貼2,700元）。

（二）原告於110年3月18日晚間11時許，於下班途中發生車禍，

      經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下稱東元醫院）醫師

      診斷後，確認原告因上開車禍受有右側鎖骨骨折併右手第

      4、第5節麻痺、右側第6、7、8肋骨骨折、顱內腦出血、

      右側臂叢神經創傷性損傷（部分受損）、右手尺神經損害

      。

（三）原告曾經於110年6月18日復工，但被告於112年5月12日利

      用如原證3所示之預告終止僱傭契約通知書，預告將於112

      年5月31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被告並在兩造間勞動契

      約終止後，給付原告資遣費37萬3,711元。

（四）對於被告書狀整理之原告在職期間成績如本院卷第102、3

      65頁即如後開各表所示，原告並無意見（但原告訴訟代理

      人具狀表示：被告的計算成績方式，不公平）。

　　　









 



五、本件經協議簡化後之爭點共五點如下（見最後筆錄）：

（一）本件原告於下班途中發生車禍受傷乙節，是否為職業災害

      ？

（二）本件被告於112年5月15日預告，於同年月31日終止兩造間

      之勞動契約之行為，是否合法？

（三）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6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於次月1

      0日前給付原告4萬1,739元及其遲延利息，是否有理由？

（四）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6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

      為原告提繳2,520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

      金專戶，是否有理由？

（五）原告依照民法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1萬1

      ,064元及其遲延利息，是否有理由？

六、本院聽取兩造陳詞暨調查全部卷證審理結果，判斷如下：

（一）根據卷附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1月15日保職傷字第1121

      3021910號覆函，已從寬認定原告110年3月18日事故可申

      請職業傷病給付及核退職災自墊醫治費用（見本院卷第77

      頁），而參照上開表格兩造已不爭執之成績單其客觀阿拉

      伯數字分數，第1次PIP啟動於車禍後之當年度最後1季（

      第4季），於110年車禍事故之前1年，原告在109年下半年

      總平均成績為72.48分（各該月分數相加除6），本來就搖

      擺在70分之及格邊緣、岌岌可危。再經本院比對起訴狀附

      原證2東元醫院診斷證明書，原告於車禍次（111）年9月1

      日入院、當月3日出院，接受右側鎖骨鋼筋拔除手術、同

      年11月28日再次入院、當月30日出院，接受尺神經腕部減

      壓手術（見本院卷第31頁），惟原告於111年度下半年成

      績單，於第2次PIP啟動以前，反而是手術前之111年7月份

      與8月份，術前此兩個月成績甚低，連續不到50分，此後

      陸續於9月初、11月底，依序接受兩次不同內容之手術，

      該9至12月份成績卻都有50分以上之水準，甚至於11底接

      受第2次手術即尺神經腕部減壓手術之前，PIP成績可以達

      到60.9分，是為該年度下半年成績最優者。由此可見：原

      告起訴指摘雇主刁難職災員工、原告因受傷而影響接聽電

      話與操作電腦之雙手靈活度、被告不但不體諒，還藉由受

      訓、PIP解僱原告云云各語，應屬其個人意見，與事實不

      符，不能為採，被告方面抗辯縱使認定本件車禍為職災，

      惟無論原告有無發生110年3月18日該次車禍事故，原告向

      來屬於不能勝任工作之人，解僱乙事與車禍結果之間，並

      無關連，且歷經兩次PIP績效改善計畫，仍屬無功，既有

      與其所述相符之客觀考評分數，則其所辯，應可為取。

（二）及至最後言詞辯論期日為止，兩造對於雇主一方係以能力

      解僱，如原證3所示，此節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33頁、原

      證3)，復對於被告抗辯雇主一方已採取迴避手段即尋覓內

      部轉職之契機乙情（見本院卷第315頁、被證11往來電子

      郵件），原告復不為爭執，而所謂不能勝任工作，不僅指

      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品行、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

      工作者而言，即勞工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

      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者亦屬

      之。此由勞動基準法之立法本旨在於「保障勞工權益，加

      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觀之，為當然之解釋

      ，茲原告經由兩個年度、分次PIP績效改善計畫，第1次連

      續3個月成績不滿70分，為不及格，靠著延展1個月，才將

      該次平均總成績抬拉上來，但仍在70分及格邊線，而為69

      .4分（各該月分數相加除4），經核與原告發生車禍前1年

      ，也就是109年度下半年，6個月總體表現處於及格邊緣之

      72.48分，無論車禍前或車禍後，確實始終搖擺於70分及

      格邊緣，由此可信：本件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品行、能

      力，所呈現之非為一時、一地之工作表現，持續地低迷不

      前，且其主觀上亦有「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

      做」之情形，否則第1次PIP經延展之111年2月該月，為何

      成績可高達將近80分之79.6分呢？若謂雇主事後不當地拼

      湊，殆無可能，也無法想像。因此，原告在去（112）年2

      月份及3月份，已距離前述兩次手術後3、4月，該112年2～

      3月其第2次PIP期間之成績，連續均未能超過60分（依序

      為50.0、59.7），應認依本件勞工之主觀意願及客觀情狀

      ，確實已構成能力解僱即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之

      解僱事由。

（三）從而，本件被告於112年5月15日預告、同月31日終止兩造

      間之勞動契約，悉如原證3所示，爰無不合，故原告以前

      開情詞主張解僱不合法，並求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與續付

      工資及續為提撥勞退金至專戶，皆欠缺根據，其訴為無理

      由，俱不能准許。又，關於原告以一訴合併請求損害賠償

      1萬1,064元，經查此部分之請求權基礎引用民法第184條

      第2項、基礎事實則為請求權利者稱：「原證3乃非法解僱

      ，此後之112年7月至10月，被告未替原告投保勞保，導致

      原告為了延續勞保年資，每月增加負擔勞保費2,766元，4

      個月共1萬1,064元」云云各語（見本院卷第25、27頁即起

      訴狀第10～11頁），基於系爭解僱即前揭原證3所示之解僱

      通知，爰無不合，業已認定如前，是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1

      條前段所定之申報制度，被告於去（112）年7月1日（含

      當日）起，即不得再為原告之投保事業單位，故原告此部

      分損害賠償之訴，亦欠缺根據，應無理由，不能准許。　

      　

（四）至原告本人起訴時強調必須要有公立醫院的診斷書認定我

      是不堪勝任全部工作，如此被告才能解雇我…（見本院卷

      第23頁即起訴狀第9頁），及原告法扶律師為勞工利益稱

      被告公司計算成績方式不公平、請求雇主提出同部門在該

      期間之分數考核…等等各情，並稱：「所謂70分非為評斷

      工作能力所設的及格標準，而是獲得獎金的門檻分數」、

      「評分項目有三，為A.銷售收入導向30％＋B.策略品質導向

      40％＋C.客戶滿意度及風險控管30％，其中A乃取決後端業務

      人員銷售成績；A復需增加與客戶溝通時間以獲取轉介機

      會，但是B卻是反其道而行，要求縮短與客戶溝通時間以

      增加電話服務部門之電話服務人員接聽的通數，這兩者之

      間，就已經明顯存在著要馬兒不吃草又要馬兒肥的矛盾；

      B細項裡面還分為小項，為b1.銷售件數10％、b2.貢獻度20

      ％、b3.平均進線處理速度10％，而b1小項與A大項乃相同重

      複、b3小項則係前述的馬兒矛盾」、「原告因受傷而影響

      接聽電話與操作電腦之雙手靈活度，被告卻予無視」、「

      原告並未獲得leader的協助，甚至被告還安排原告進行PI

      P改善、接受電話理財交易訓練」…等等各語（見本院卷第

      381～393、415頁，最後書狀及最後筆錄）。茲車禍發生前

      即屬成績不佳之從業人員即原告，苟若一向自滿於本人不

      領取獎金之最低程度工作表現，甚至臨訟時起身檢討他方

      雇主，非為一時一地管理方式，進而要求察看同部門之分

      工合作同仁，於在該等兩年度期間之分數考核，本院鑑於

      ：現行保護勞工法令規定，並未設有限制或禁止以保障勞

      資雙方權益、促進勞資關係和諧、謀求健全社會共同生活

      、同時考量實際公司自治之經營管理與效益規劃，而得於

      不違反勞動基準法最低勞動條件保障之下，分設區別薪獎

      項目與具體發放條件，亦未禁止雇主一方為維持紀律與追

      求效率，自訂考核標準與分數，且為簡化流程，直接逕予

      區分，若干分以上，可發放獎金，若干分以下，評價為不

      及格並令接受PIP績效改善計畫、加強在職訓練（併參卷

      附被證5：客服人員績效管理客戶服務部Standard Charte

      red Client Care Center、銀行內部資料，出處：本院卷

      第273～274頁），依此說明，於未有確實證據可資證明雇

      主有不正當或非為誠信之情狀，法院對於公司如何自營自

      理，不宜介入，應予適度尊重。

六、綜上，本件原告之訴全無理由，均應駁回，其訴既經駁回，

    假執行之聲請失其附麗，一併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或調查證據之聲請，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

    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或調查，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之負擔：本件第一審裁判費2萬6,146元，業據原告

    預繳1萬0,649元，有綠聯收據兩紙存卷（見本院卷第6頁）

    ，其餘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暫免繳納，原告之訴

    均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規定，應定

    由敗訴之原告負擔，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

添具繕本1件。如委任律師辦理上訴，務必同時按照不服程度依

法繳納上訴審裁判費，若未同時繳納上訴費用，依民事訴訟法施

行法第9條規定，其上訴不合程式，第一審法院得不行裁定命補

繳裁判費之程序，而逕行駁回上訴。如本件原告對本判決全部不

服提起上訴，按上訴利益新臺幣253萬1,064元計算，至少應繳納

上訴費用新臺幣1萬3,271元（計算式：3萬9,219元－3萬8,922元×

2/3。其中2/3指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暫免徵收其3分之2

之規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60號

原      告  郭彥靈  

訴訟代理人  鍾儀婷律師(法扶律師)

複代理  人  劉育志律師

被      告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李瑞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萬陸仟壹佰肆拾陸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有僱傭關係，但經被告以後開情詞否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是否存在，影響原告是否可依僱傭契約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法律上地位，原告私法上地位自有受侵害之危險，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法律上利益。又，原告縱已至其他處所工作，惟此僅生原告請求被告支付薪資部分，應否將原告至他處工作薪資，於當事人間僱傭關係經認定仍為存續時之扣抵問題，核與有無確認利益無涉。而勞動契約之終止，於雇主解僱員工時，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1條與第12條區分有經濟性解僱（第11條第1至4款）、能力解僱（第11條第5款）、懲戒解僱（第12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2條分別規定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為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之法律關係的變動，雇主基於誠信原則應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基於保護勞工之意旨，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同理，雇主亦不得於原先列於解僱通知書上之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以主張（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參見）。

二、原告起訴主張：我是任職多年的員工，認真勤奮，於民國000年0月間下班返家途中發生車禍，受有右手及右側鎖股等等多處傷害，延醫及至次（111）年11月底，仍需進行尺神經腕部減壓手術並持續復健，我擔心請長假會影響工作，因此我在被告核給3個月的公傷假屆滿後，於受傷當年110年6月18日即復工，但是被告明知我尚未痊癒，非但不減輕我的工作內容，相反地，還把我調整成業務量更忙碌的日班、指派我接受電話理財交易訓練，導致我壓力過大而罹患帶狀泡疹，多日高燒不退，於是被告才取消該電話理財交易訓練，最終以起動績效改善評估未過云云為由，藉此達到資遣我的目的，所以我是遭到非法解僱等語，為了維護自身權益，爰依現行保護勞工法令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求為：1、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112年6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於次月10日前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萬2,000元及自每月工資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3、被告應自112年6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起，按月為原告提繳2,520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4、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1,0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5、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6、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原告固為被告前雇員且於110年3月18日發生車禍，惟此事故既非於職場，難遽認為職災，實則即使原告沒有出車禍，以原告向來工作表現而言，本屬就不佳，又查原告110年6月18日復工後，於當年度第三季（7～9月），連續3個月成績處於低迷，依照公司規定，遇到這種情情，就必須實施績效改善手段，這是對事不對人、沒有任何針對性之既定已行制度，原告經過兩次循序漸進地績效改善計畫（下簡稱：PIP），原告成績一度改善提高，只是後來成績又掉下來，原告成績不及格，及格分數為70，被告曾經徵詢原告意願，轉換至客服以外其它職缺，但是遭到原告明白拒絕，表示他並不考慮，假設原告於公司內部轉職成功，今天也不用走到引用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通知資遣及發給預告工資及資遣費。本件原告已復工又沒有意願轉職，按照勞動基準法第13條前段立法目的，因為原告本人早就已經回到原職場，不屬於治療期間，也確實不能勝任工作，故而被告對原告通知資遣如原證3所示，不但合法也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等語，資為抗辯，爰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聲請調取原告勞保及勞退資料，以查明原告是否有轉向他處服勞務之所得。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共四點如下（見最後筆錄）：

（一）原告前自92年1月20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電話服務部門之電話服務人員，約定工資為每月4萬1,739元（即本薪3萬9,039元＋伙食津貼2,700元）。

（二）原告於110年3月18日晚間11時許，於下班途中發生車禍，經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下稱東元醫院）醫師診斷後，確認原告因上開車禍受有右側鎖骨骨折併右手第4、第5節麻痺、右側第6、7、8肋骨骨折、顱內腦出血、右側臂叢神經創傷性損傷（部分受損）、右手尺神經損害。

（三）原告曾經於110年6月18日復工，但被告於112年5月12日利用如原證3所示之預告終止僱傭契約通知書，預告將於112年5月31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被告並在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後，給付原告資遣費37萬3,711元。

（四）對於被告書狀整理之原告在職期間成績如本院卷第102、365頁即如後開各表所示，原告並無意見（但原告訴訟代理人具狀表示：被告的計算成績方式，不公平）。

　　　









 



五、本件經協議簡化後之爭點共五點如下（見最後筆錄）：

（一）本件原告於下班途中發生車禍受傷乙節，是否為職業災害？

（二）本件被告於112年5月15日預告，於同年月3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之行為，是否合法？

（三）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6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於次月10日前給付原告4萬1,739元及其遲延利息，是否有理由？

（四）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6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為原告提繳2,520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由？

（五）原告依照民法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1萬1,064元及其遲延利息，是否有理由？

六、本院聽取兩造陳詞暨調查全部卷證審理結果，判斷如下：

（一）根據卷附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1月15日保職傷字第11213021910號覆函，已從寬認定原告110年3月18日事故可申請職業傷病給付及核退職災自墊醫治費用（見本院卷第77頁），而參照上開表格兩造已不爭執之成績單其客觀阿拉伯數字分數，第1次PIP啟動於車禍後之當年度最後1季（第4季），於110年車禍事故之前1年，原告在109年下半年總平均成績為72.48分（各該月分數相加除6），本來就搖擺在70分之及格邊緣、岌岌可危。再經本院比對起訴狀附原證2東元醫院診斷證明書，原告於車禍次（111）年9月1日入院、當月3日出院，接受右側鎖骨鋼筋拔除手術、同年11月28日再次入院、當月30日出院，接受尺神經腕部減壓手術（見本院卷第31頁），惟原告於111年度下半年成績單，於第2次PIP啟動以前，反而是手術前之111年7月份與8月份，術前此兩個月成績甚低，連續不到50分，此後陸續於9月初、11月底，依序接受兩次不同內容之手術，該9至12月份成績卻都有50分以上之水準，甚至於11底接受第2次手術即尺神經腕部減壓手術之前，PIP成績可以達到60.9分，是為該年度下半年成績最優者。由此可見：原告起訴指摘雇主刁難職災員工、原告因受傷而影響接聽電話與操作電腦之雙手靈活度、被告不但不體諒，還藉由受訓、PIP解僱原告云云各語，應屬其個人意見，與事實不符，不能為採，被告方面抗辯縱使認定本件車禍為職災，惟無論原告有無發生110年3月18日該次車禍事故，原告向來屬於不能勝任工作之人，解僱乙事與車禍結果之間，並無關連，且歷經兩次PIP績效改善計畫，仍屬無功，既有與其所述相符之客觀考評分數，則其所辯，應可為取。

（二）及至最後言詞辯論期日為止，兩造對於雇主一方係以能力解僱，如原證3所示，此節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33頁、原證3)，復對於被告抗辯雇主一方已採取迴避手段即尋覓內部轉職之契機乙情（見本院卷第315頁、被證11往來電子郵件），原告復不為爭執，而所謂不能勝任工作，不僅指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品行、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者而言，即勞工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者亦屬之。此由勞動基準法之立法本旨在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觀之，為當然之解釋，茲原告經由兩個年度、分次PIP績效改善計畫，第1次連續3個月成績不滿70分，為不及格，靠著延展1個月，才將該次平均總成績抬拉上來，但仍在70分及格邊線，而為69.4分（各該月分數相加除4），經核與原告發生車禍前1年，也就是109年度下半年，6個月總體表現處於及格邊緣之72.48分，無論車禍前或車禍後，確實始終搖擺於70分及格邊緣，由此可信：本件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品行、能力，所呈現之非為一時、一地之工作表現，持續地低迷不前，且其主觀上亦有「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之情形，否則第1次PIP經延展之111年2月該月，為何成績可高達將近80分之79.6分呢？若謂雇主事後不當地拼湊，殆無可能，也無法想像。因此，原告在去（112）年2月份及3月份，已距離前述兩次手術後3、4月，該112年2～3月其第2次PIP期間之成績，連續均未能超過60分（依序為50.0、59.7），應認依本件勞工之主觀意願及客觀情狀，確實已構成能力解僱即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之解僱事由。

（三）從而，本件被告於112年5月15日預告、同月3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悉如原證3所示，爰無不合，故原告以前開情詞主張解僱不合法，並求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與續付工資及續為提撥勞退金至專戶，皆欠缺根據，其訴為無理由，俱不能准許。又，關於原告以一訴合併請求損害賠償1萬1,064元，經查此部分之請求權基礎引用民法第184條第2項、基礎事實則為請求權利者稱：「原證3乃非法解僱，此後之112年7月至10月，被告未替原告投保勞保，導致原告為了延續勞保年資，每月增加負擔勞保費2,766元，4個月共1萬1,064元」云云各語（見本院卷第25、27頁即起訴狀第10～11頁），基於系爭解僱即前揭原證3所示之解僱通知，爰無不合，業已認定如前，是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1條前段所定之申報制度，被告於去（112）年7月1日（含當日）起，即不得再為原告之投保事業單位，故原告此部分損害賠償之訴，亦欠缺根據，應無理由，不能准許。　　

（四）至原告本人起訴時強調必須要有公立醫院的診斷書認定我是不堪勝任全部工作，如此被告才能解雇我…（見本院卷第23頁即起訴狀第9頁），及原告法扶律師為勞工利益稱被告公司計算成績方式不公平、請求雇主提出同部門在該期間之分數考核…等等各情，並稱：「所謂70分非為評斷工作能力所設的及格標準，而是獲得獎金的門檻分數」、「評分項目有三，為A.銷售收入導向30％＋B.策略品質導向40％＋C.客戶滿意度及風險控管30％，其中A乃取決後端業務人員銷售成績；A復需增加與客戶溝通時間以獲取轉介機會，但是B卻是反其道而行，要求縮短與客戶溝通時間以增加電話服務部門之電話服務人員接聽的通數，這兩者之間，就已經明顯存在著要馬兒不吃草又要馬兒肥的矛盾；B細項裡面還分為小項，為b1.銷售件數10％、b2.貢獻度20％、b3.平均進線處理速度10％，而b1小項與A大項乃相同重複、b3小項則係前述的馬兒矛盾」、「原告因受傷而影響接聽電話與操作電腦之雙手靈活度，被告卻予無視」、「原告並未獲得leader的協助，甚至被告還安排原告進行PIP改善、接受電話理財交易訓練」…等等各語（見本院卷第381～393、415頁，最後書狀及最後筆錄）。茲車禍發生前即屬成績不佳之從業人員即原告，苟若一向自滿於本人不領取獎金之最低程度工作表現，甚至臨訟時起身檢討他方雇主，非為一時一地管理方式，進而要求察看同部門之分工合作同仁，於在該等兩年度期間之分數考核，本院鑑於：現行保護勞工法令規定，並未設有限制或禁止以保障勞資雙方權益、促進勞資關係和諧、謀求健全社會共同生活、同時考量實際公司自治之經營管理與效益規劃，而得於不違反勞動基準法最低勞動條件保障之下，分設區別薪獎項目與具體發放條件，亦未禁止雇主一方為維持紀律與追求效率，自訂考核標準與分數，且為簡化流程，直接逕予區分，若干分以上，可發放獎金，若干分以下，評價為不及格並令接受PIP績效改善計畫、加強在職訓練（併參卷附被證5：客服人員績效管理客戶服務部Standard Chartered Client Care Center、銀行內部資料，出處：本院卷第273～274頁），依此說明，於未有確實證據可資證明雇主有不正當或非為誠信之情狀，法院對於公司如何自營自理，不宜介入，應予適度尊重。

六、綜上，本件原告之訴全無理由，均應駁回，其訴既經駁回，假執行之聲請失其附麗，一併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或調查證據之聲請，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或調查，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之負擔：本件第一審裁判費2萬6,146元，業據原告預繳1萬0,649元，有綠聯收據兩紙存卷（見本院卷第6頁），其餘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暫免繳納，原告之訴均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規定，應定由敗訴之原告負擔，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添具繕本1件。如委任律師辦理上訴，務必同時按照不服程度依法繳納上訴審裁判費，若未同時繳納上訴費用，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規定，其上訴不合程式，第一審法院得不行裁定命補繳裁判費之程序，而逕行駁回上訴。如本件原告對本判決全部不服提起上訴，按上訴利益新臺幣253萬1,064元計算，至少應繳納上訴費用新臺幣1萬3,271元（計算式：3萬9,219元－3萬8,922元×2/3。其中2/3指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暫免徵收其3分之2之規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